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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註冊處對外通告第 3/2003號 

 

公司註冊處撤回就未有根據《公司條例》 

第 109條遞交周年申報表而發出的傳票 

 

 

 公司如未有在《公司條例》(該條例)訂明的時間內遞交周年申報表，即構成該

條例第 109(4)條所訂的罪行。 

 

2. 有關的公司如在聆訊日期前，把未遞交的周年申報表遞交公司註冊處，本處便

會向裁判法院申請撤回就上述罪行發出的傳票，這是公司註冊處的一貫做法。 

 

3. 請注意，由二零零四年一月七日起，有關的公司如在聆訊日期前遞交周年申報

表予公司註冊處，公司註冊處將不會再要求法院撤回傳票，而會要求主審裁判官進行該

案件考慮有關傳票及發出適當命令。 

 

4. 公司註冊處改變一貫做法，是因為法律意見認為，在向違反該條例第 109(4)

條的公司發出傳票後，即使該公司在聆訊日期前遞交周年申報表，亦不能寬免該公司未

有根據該條例第 109(4)條遞交的罪責，但這是法院在判罰時考慮的求情理由。 

 

5. 如對本通告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2867 4570向助理公司註冊處經理(客戶服務)

陸棣宜女士提出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註冊處處長鍾悟思 

 

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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